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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人工智能 数据集质量评估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2023年第一季度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 

通知，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负责《人工智能 数据集质量评估要求》（项

目号：CESA-2023-027） 标准的制定工作。本标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提出，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归口。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中科南京软件技术研究院、上海商汤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的起草过程简述如下：  

2022 年 11 月～2022 年 12 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有关

单位，在北京召开了本标准的立项筹备会。会议共有来自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中科南京软件技术研究院、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5家单位的 14位专家，

对该标准的立项达成共识，共同收集相关资料，形成标准草案大纲。 

2023年 1月～2023 年 2月， 标准编制组成员多次组织专家进行讨论， 对

标准草案的技术内容和格式进行修改完善， 同时向相关单位和专家发送邮件， 

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搜集到的意见和建议， 起草组成员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研讨， 形成了《人工智能 数据集质量评估要求》标准草案。  

2023 年 2月 27 日，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组织有关单位，在北京

召开了本标准的立项论证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小米移动软

件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第四范式（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等 4家单

位共 5位专家对本标准进行了立项论证。专家组一致建议标准发起单位按照专家

意见修改完善标准立项建议书，尽快报请协会立项。该标准于 2023 年 3 月正式

立项。 

会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多次召开了标准讨论会，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

行了认真分析和总结，并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标准草案，于 2024 年 6 月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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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

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按照GB/T 1.1-2020《 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规定了人工智能领域数据集的质量评估方法，包括通用要求、训练数

据集扩展要求、测试数据集扩展要求、数据集安全性、数据集易用性和数据集分

享，给出了人工智能领域数据集的通用评估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方、用户方以及第三方等相关组织对

人工智能领域数据集质量开展评估工作。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该标准的编制将为人工智能产品与应用研发过程中的数据集质量评估提出

科学客观、可量化评价数据集评价方法及评估流程，有利于规范提升产业数据集

质量，全面提升人工智能产业研发效率，促进多行业人工智能产品高质量发展。 

六、转化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遵循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与现有标准协调配套。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对信息无障碍的推广建设，建议尽快实施。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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